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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39� � � � � � � �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2024� -035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8日（星期三）上午 9:00-10: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9日（星期一）至9月1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网址https://eseb.cn/1hwbDOe0lMI、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

或通过公司邮箱lncdsw@cdbio.cn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4年半年

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4年9月18日上午 9:00-10:00举行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8日上午 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宁先生

公司董事、总经理：毛昱先生

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崔建伟先生

独立董事：陈克兢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18日（星期三）上午 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网址https://eseb.cn/1hwbDOe0lMI或微信扫描

下方小程序码，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9日（星期一）至9月1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网址https://eseb.cn/1hwbDOe0lMI、微信扫描下方小

程序码或通过公司邮箱lncdsw@cdbio.cn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4-83782632

邮箱：lncdsw@cdbio.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501� � � � � � �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1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公司银行账户已全部解除

冻结，恢复正常使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银行账户解除冻结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14日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因财

产保全，法院裁定冻结公司银行存款或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公司及合并报表内子公司

累计被申请冻结金额3,966.00万元，被冻结账户共17个。

公司获悉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后，第一时间确认申请冻结机构名称、被冻结原因、申请

人/原告诉求等情况，及时组织相关人员与江阴市人民法院及申请人/原告沟通协商解除冻

结。 为将银行账户冻结对公司的影响降至最低，公司向江阴市人民法院申请变更保全标的

物，提供公司名下不动产作为其他等值担保财产，并同意将银行账户内已冻结的559.30万

元扣划至法院案款保证金账户，解除对公司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

2024年9月4日，公司及合并报表内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0，公司及合并报表

内子公司银行账户已全部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 银行账户解除冻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有效保障公司经营活动正常运

行，并将为公司业务开展提供有力支持，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具有积极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应诉，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0828� � � � � � � �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公告编号：临2024-041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四川辖区2024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及半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2日 (星期四) 下午13：00-17:00， 其中网络互动交流时间为14:

50-17: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四川省

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四川辖区 2024� 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及半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半年度业绩、 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13：00-17:00，其中网络互动交流时间为14:

5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高宏彪先生

董事、总裁：Tony� Huang先生

财务总监：黎巧元女士

独立董事：郭文捷先生

董事会秘书：许丽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12日 (星期四) 下午13: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28-86665088

邮箱：csjt600828@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880� � � � �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3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

吴恩应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吴恩应先生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恩应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参与公司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吴恩应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及监事会对吴

恩应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障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

9月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黎占露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6日

附件：黎占露先生简历

黎占露，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山大学管理学

院硕士学位，正高级审计师、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注册信息系统审计

师（CISA）。 2020年至今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截至目前，黎占露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参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黎占露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688081� � � � � � � �证券简称：兴图新科 公告编号：2024-032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半年度软件及人工智能专场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00-16:00

● 会议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下午16: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公司邮箱（xingtu@xingtu.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

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将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2024年半年度软件及人工智能专场集体

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2024� 年9月 13日 （星期五）14:00-16:00� 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程家明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姚小华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

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3日 （星期五） 下午14:00-16:0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2、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下午16: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

司邮箱（xingtu@xingtu.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7-87179175

邮箱：xingtu@xingtu.com

特此公告。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6日

证券代码：300568�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2024-052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沈熙文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沈熙文女士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沈熙文女士辞去上述职务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沈熙文女士原定任期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熙文女

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1,563股，其配偶及其他关联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且不存在应当履

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沈熙文女士辞职后，其所持股份在规定的期限内仍将遵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沈熙文女士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公司经营发

展、规范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再融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公司及公

司董事会对沈熙文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

会秘书，在公司未聘任新一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了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暂由董事长陈秀

峰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董事长陈秀峰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21383902

传真：0755-21383902

电子信箱：zqb@senior798.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田园路北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0654� � � � �证券简称：中安科 公告编号：2024-077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拍卖成交暨权益

变动累计超过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杭州公望” ）送达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浙执恢2号之一，主要内容

为：解除对被执行人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 ）持有的5,910万股公司股票

的冻结；被执行人中恒汇志持有的5,910万股公司股票归买受人杭州公望，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

时起转移。 杭州公望竞买的中恒汇志持有公司的5,910万股限售流通股份已被法院裁定成交，本次竞买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6%。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少。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中恒汇志所持公司股份历次被司法拍

卖、司法划转所致。

● 本次权益变动后， 控股股东中恒汇志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将从489,622,051股下降至342,940,

4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从17.03%下降至11.93%。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

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股份拍卖基本情况

2024年8月21日，公司通过“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获悉，中恒汇志所持有的公司59,100,000股

限售流通股股份被杭州公望成功竞拍， 成交价格92,920,000.00元， 本次竞拍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被司法拍卖的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近日，公司收到杭州公望送达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浙执恢2号之一，主要

内容为：解除对被执行人中恒汇志持有的5,910万股公司股票的冻结；被执行人中恒汇志持有的5,910

万股公司股票归买受人杭州公望，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起转移。 杭州公望竞买的中恒汇志持有

公司的5,910万股限售流通股份已被法院裁定成交。

本次拍卖成交后，杭州公望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增加59,1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6%。 中国

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融” ）为杭州公望控股股东，中信金融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最终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结果为准。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中恒汇志基本信息及权益变动明细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北环路与深云路交汇处智慧广场C栋708

注册时间 2009-06-05

法定代表人 黄婷

注册资本 12200万人民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403006894407426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司法拍卖 2024年8月20日 59,100,000 2.06%

司法拍卖 2024年7月13日 38,890,000 1.35%

司法划转 2023年2月 48,691,587 1.69%

合计： 146,681,587 5.10%

注1：公司于2023年2月23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2），公司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时获悉，控股股东中恒

汇志所持有的公司48,691,587股限售流通股已被司法划转至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2：公司于2024年8月1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超过1%暨股份拍

卖成交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中恒汇志持有的公司38,890,000股限售流通股已被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代天风证券-招行-天风证券天泽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天泽3号” ）成功竞拍。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

公司

489,622,051 17.03% 342,940,464 11.93%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及其他说明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中恒汇志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后续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不

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

2、上述拍卖最终成交的股份为中恒汇志持有公司的限售流通股，根据中恒汇志及其实际控制人和

相关关联方的承诺情况，中恒汇志尚存在与重大资产重组、与资产收购相关的业绩承诺补偿未完成的情

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申请股票解禁的相关规定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

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16号）第十六条等规定，如后续控股股

东所持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等原因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包括司法拍卖过户的情形），相关受

让方申请办理股票解禁须遵守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申请办理解禁手续。

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

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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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12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

453,117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其他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

股数为159,038,66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61,491,78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18日。 （因2024年9月14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

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3年7月1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

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34号），同意苏州盛科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5,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并于2023年9月14日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

股本由36,000万股变更为41,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72,803,23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7,

196,76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共涉及限售股

股东数量为5名，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

量为161,491,783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9.39%。 其中， 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

453,11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60%， 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1名； 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份数量为

159,038,6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79%，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4名。 现上述限售股限售期即将届满，将

于2024年9月18日起上市流通（因2024年9月14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本次申

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所作承诺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关于所持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1、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本公司基金管理人之外的他人管理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

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

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

销之承诺。

2、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Harvest� Valley�（HK）Investment� Limited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

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

销之承诺。

3、北京中电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及自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

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

求，本企业同意对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

销之承诺。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电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持股意向：本企业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间内稳定持有

发行人股份。

（2）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减持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3）减持价格：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根

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4）减持数量：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每年减持股份不超

过所持股份总量的100%，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

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5）减持安排：本企业如拟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 在本企业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情况下，本企业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将在首次减持前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公告；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

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6）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7）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的承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员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认购首次公开发

行新股。 中金盛科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

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股份持有人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2023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4月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61,491,7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9.39%，限售期为自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其中：

1、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453,1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0%。 本公司确认，上

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份数量为159,038,66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8.79%。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18日（因2024年9月14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

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80,357,143 19.60% 80,357,143 0

2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970,515 11.46% 46,970,515 0

3

中电鑫泽（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中电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352,182 4.96% 20,352,182 0

4 和順峽莊（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11,358,826 2.77% 11,358,826 0

5

中金公司－中信银行－中金盛科1号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53,117 0.60% 2,453,117 0

合计 161,491,783 39.39% 161,491,783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 股东和順峽莊 （香港） 投資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Harvest� Valley�（HK）Investment�

Limited。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159,038,666 12

2 战略配售限售股 2,453,117 12

合计 161,491,783 /

特此公告。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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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88号4楼广益厅B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1,108,5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01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又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陈华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

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非独立董事朱又生、陈琦文，独立董事巫强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非职工监事仓卫兵、顾宏武，职工监事颜珏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张颖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候选人王粤燕，副总经理冯春生、吴雷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801,943 99.9580 274,060 0.0374 32,510 0.004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朱又生先生 730,550,954 99.9237 是

2.02 陈华先生 730,550,952 99.9237 是

2.03 陈琦文先生 730,550,848 99.9237 是

2.04 申林先生 730,550,854 99.9237 是

2.05 黄晶生先生 730,521,552 99.9197 是

2.06 张正中先生 730,550,966 99.9237 是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蔡建先生 730,521,564 99.9197 是

3.02 巫强先生 730,550,985 99.9237 是

3.03 冯永强先生 730,521,555 99.9197 是

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韩兆海先生 730,521,557 99.9197 是

4.02 周芬女士 730,521,556 99.9197 是

4.03 王粤燕女士 730,550,961 99.9237 是

4.04 覃空先生 730,521,763 99.919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33,169,063 99.0841 274,060 0.8186 32,510 0.0973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朱又生先生 32,918,074 98.3344

2.02 陈华先生 32,918,072 98.3344

2.03 陈琦文先生 32,917,968 98.3341

2.04 申林先生 32,917,974 98.3341

2.05 黄晶生先生 32,888,672 98.2466

2.06 张正中先生 32,918,086 98.3344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蔡建先生 32,888,684 98.2466

3.02 巫强先生 32,918,105 98.3345

3.03 冯永强先生 32,888,675 98.2466

4.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

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4.01 韩兆海先生 32,888,677 98.2466

4.02 周芬女士 32,888,676 98.2466

4.03 王粤燕女士 32,918,081 98.3344

4.04 覃空先生 32,888,883 98.247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宇月、黄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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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

主席、续聘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2日召开了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3人。 2024年9月5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6人、独立董事3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4人，完成了第四届董事会、

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

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续聘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等事项。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朱又生先生（董事长）、陈华先生、陈琦文先生、申林先生、黄晶生先生、张正中先生；

独立董事：蔡建先生、巫强先生、冯永强先生；

（二）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朱又生先生（主任委员）、陈华先生、陈琦文先生、巫强先生；

审计委员会：蔡建先生（主任委员）、申林先生、巫强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巫强先生（主任委员）、张正中先生、冯永强先生；

提名委员会：冯永强先生（主任委员）、黄晶生先生、蔡建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的《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韩兆海先生（监事会主席）、周芬女士、王粤燕女士、覃空先生；

职工监事：颜珏女士、张旭先生、尹芳女士；

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1日、2024年9月3日披露的《江苏省新能源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江苏省新能源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续聘情况

总经理：陈华先生

副总经理：冯春生先生、吴雷先生、栾义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颖女士

财务总监：张颖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董一红女士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张颖女士、董一红女士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

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88号10楼

邮政编码：210005

联系电话：025-84736307

电子邮箱：jsnezqb@163.com

公司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后，仓卫兵先生、顾宏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邱再洁女士、吕

文龙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 公司对上述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6日

附件：

1、陈华

陈华，男，197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江苏省句容市委办综合科副科长、句容

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镇江市委办综合二处干部、综合二处副处长、综合四处处长；江苏省纪委第六

纪检监察室干部、主任科员；江苏省粮食局办公室主任科员、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政策法规处副处

长；江苏省第九、十批科技镇长团姜堰团团长、姜堰区副区长（挂职）；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改

革研究室副主任、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 现任江苏省新

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21年8月至今，任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

2、冯春生

冯春生，男，197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双学士，高级工程师。曾任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发电部巡操、主值班员、集控班长、副值长、值长、商务部副主任、发电部副主任；江苏国信仪征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外派）等职务。 现任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春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3、吴雷

吴雷，男，197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经济师。曾任扬州第二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检修部电气二班组长、二班班长、设备管理处电气二次专工、副主管、设备部电气专业项目部经

理，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办公室主任，江苏新海发

电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党委委员。现任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吴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

4、栾义

栾义，男，197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汽机分

公司员工、2×330MW机组扩建工程处汽机专职工程师、汽机分公司汽机专职工程师，江苏国信如东生

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工程部主任，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2×1000MW机组基建工程处汽机专职工程师，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部副经理，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能源部安全生产部副经理、

能源部安全生产监督部经理，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外派）（集团部门副职级）、董事。 现任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栾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

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5、张颖

张颖，女，197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江苏省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

限公司审计法律部职员；江苏省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项目经理、综合财务部副主任、综合财务部主任；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主任。 现

任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颖女士未持

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6、董一红

董一红，女，1991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2016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2016年7月至今，任职于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部，现任证券事务部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一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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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5日在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88号4楼广益厅B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

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第四届监事会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监事韩兆海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参会监

事7人，实际参会监事7人，其中：现场出席监事5人，监事覃空、职工监事颜珏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会

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韩兆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

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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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5日在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88号国信大厦4楼广益厅B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全体董事一

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第四届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陈华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

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6人，董事朱又生、陈琦文，独立董事巫强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朱又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委员：朱又生、陈华、陈琦文、巫强，其中，主任委员：朱又生；

2、审计委员会：

委员：蔡建、申林、巫强，其中，主任委员：蔡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巫强、张正中、冯永强，其中，主任委员：巫强；

4、提名委员会：

委员：冯永强、黄晶生、蔡建，其中，主任委员：冯永强。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续聘陈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续聘冯春生先生、吴雷先生、栾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续聘张颖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续聘张颖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董一红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续聘尹芳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披露的《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提

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6日


